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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申報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項目不包

含租賃改良物

列為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之實質投資範圍，以興建或

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

術為限，向他人承租房屋而增建租賃改良物，非其興

建或購置之建築物，故無法列為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

減除項目。

財政稅務要聞

支付員工防疫隔離假、防疫照顧假或疫苗接種假之薪資

得加倍減除

給付員工防疫隔離假、防疫照顧假或疫苗接種假（自

110年5月5日起）期間之薪資，得以給付薪資金額減除

政府補助款後金額之200%自當年度所得稅申報之所得

額中減除，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依

規定格式填報申報書及租稅減免附冊並應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

修正《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重要修正內容為，明定營利事業採分開計稅之房地合一

所得額，應計入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7條第1項所稱之課

稅所得額。

法規增修&新頒解釋令

修正《銀行業保險業經營銀行保險本業收入範圍認定

辦法》

修正內容為增訂投資短期票券收入及買賣或持有中央銀

行發行之定期存單產生之收入（參照財政部108年度釋

令），可適用2%之營業稅稅率。短期票券收入追溯111

年1月1日施行，於施行日尚未核課或尚未核課確定之案

件亦適用。

以受贈人為納稅義務人課徵贈與稅之徵收期間起算日

財政部核釋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7條第1項第2款規

定以受贈人為納稅義務人課徵贈與稅之徵收期間，以該

繳納通知文書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

建設公司與國營事業合建分屋，附買回取得之房地出售

時，視為首次移轉課稅

財政部核釋建設公司與國營事業簽訂合建分屋附買回契

約取得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嗣後出售時，得比照《所得

稅法》第24條之5第4項規定，併入營利事業所得額報

繳稅。

同時出售多筆土地，應區分其土地取得日以正確適用稅

法規定報繳稅

營利事業如於同一年度出售多筆土地，應區分其土地

取得日期分別適用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6款免納所

得稅或第4條之4房地合一稅制課徵所得稅。

裁罰處分核定前繳清本稅有機會減輕裁罰

國稅局裁處稅務違章案件時，將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第16條規定，審酌納稅者違反稅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

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稅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等

情節而裁罰。受處分人如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繳清本

稅者，與完全不繳納稅款者有別，稽徵實務通常予以

酌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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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施行
細則》部分條文

02 法規增修&新頒解釋令

財政部111年2月22以台財稅字第11104526780號令發布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施行細則，摘錄修正重點如下：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條文 說明

六. 都市更新條例第七十條。 六. 都市更新條例第四十九條。 第3條

第1項

配合租稅優惠法律

之增修，修正所稱

法律規定之投資抵

減項目

十. 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 十. 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八條。

十一.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及第十一條。 十一.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

十二.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

布前之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五條、

第六條，及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五

條至第七條。

十二.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五條及第

六條。

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所稱依所得稅法規定計

算之課稅所得額，指依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

或第四十一條規定計算之所得額，加計依所

得稅法第二十四條之五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

五項規定分開計算應納稅額之所得額，減除

依所得稅法及其他法律規定停徵、免徵或免

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加成或加倍減

除之成本或費用及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規定

以往年度營業虧損後之金額。

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所稱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

之課稅所得額，指依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或第

四十一條規定計算之所得額，減除依所得稅法

及其他法律規定停徵、免徵或免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之所得額、加成或加倍減除之成本或費用

及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規定以往年度營業虧損

後之金額。

第5條

第1項

配合房地合一2.0修

正營利事業所得額

應加計其房地交易

分開計稅之所得額

本細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二日修正發布之第五條、

第十二條及第十八條，自一百零二年度施

行；一百零七 年六月十三日修正發布之第十

二條、第十四條及 第十八條，自一百零七年

一月一日施行；一百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修

正發布之第三條第十二款自一百十一年一月

一日施行，第五條自一百十年七月一日施

行，第十四條自一百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一

百零一年十一月二日修正發布之第五條、第十

二條及第十八條規定，自 一百零二年度施

行；一百零七年六月十三日修正發布之第十二

條、第十四 條及第十八條規定，自一 百零七

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22條

第2項

定明本次修正條文

之施行日期

房地合一課稅新制（房地合一2.0）自110年7月1日施

行，營利事業交易房地，依所得稅法第24條之5規定計

算之所得，不併計營利事業所得額，而應分開計算應納

稅額合併報繳。因該分開計算之所得額及應納稅額仍屬

營利事業所得額及應納稅額之範疇，且營利事業投資抵

減稅額之可抵減範圍亦包含該分開計稅之房地合一2.0

應納稅額，故本次修正條文明定營利事業採分開計稅之

房地合一所得額，應計入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7條第1

項所稱之課稅所得額，營利事業於申報計算基本所得稅

額時應特別留意以正確計算稅額。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March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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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條文 說明

銀行業、保險業經營銀行、保險本業收入，為

銀行業及保險業下列業務收入以外之收入：

一. 銀行業保險業信託投資業證券業期貨業票

券業及典當業經營非專屬本業收入範圍認

定辦法第三條所定之非專屬本業收入。

二. 證券交易法第十五條所定之有價證券之

承銷、自行買賣、行紀、居間或代理業

務收入。

三. 期貨交易法第三條所稱期貨交易業務

收入。

四. 票券金融管理法第二十一條所定之短期票

券及金融債券之簽證、承銷、經紀或自營

業務收入。

五. 信託業法第十六條所定之金錢信託、金錢

債權及其擔保物權信託或有價證券信託業

務收入。

六. 保險法第八條及第九條所定之保險代理人

從事代理業務 及保險經紀人洽訂 保險契

約或提供相 關服務收取之代理 費收入、

佣金收入及手續費收入。

七. 銀行法第七十一條第七款及第七十四條之

一所定投資短期票券收入。

八. 買賣或持有中央銀行依中央銀行法第二十

七條規定發行定期存單產生之收入。

前項第七款施行時，尚未核課或尚未核課確定

之案件，適用該款規定。

第二條 銀行業、保險業經營銀行、保險本業

收入，為銀行業及保險業下列業務收入以外

之收入：

一. 銀行業保險業信託投資業證券業期貨業票

券業及典當業經營非專屬本業收入範圍認

定辦法第三條所定之非專屬本業收入。

二. 證券交易法第十五條所定之有價證券之

承銷、自行買賣、行紀、居間或代理業

務收入。

三. 期貨交易法第三條所稱期貨交易業務

收入。

四. 票券金融管理法第二十一條所定之短期票

券及金融債券之簽證、承銷、經紀或自營

業務收入。

五. 信託業法第十六條所定之金錢信託、金錢

債權及其擔保物權信託或有價證券信託業

務收入。

六. 保險法第八條及第九條所定之保險代理人

從事代理業務 及保險經紀人洽訂 保險契

約或提供相 關服務收取之代理 費收入、

佣金收入及手續費收入。

第2條 1. 增列其他專屬

本業之適用範

圍，其中定期

存單係參照財

政部108.12.9

台 財 稅 字 第

10804586520

號令增訂。

2. 參酌稅捐稽徵

法第1條之1規

定意旨，定明

過渡期間案件

之適用原則。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但前條第一項第七款

及第二項，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

施行。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三月一日施行。 第3條 定明修正條文第

二條第一項第七

款及第二項之施

行日期。

修正「銀行業保險業經營銀行
保險本業收入範圍認定辦法」

財政部111年2月9日以台財稅字第11100510190號修正「銀行業保險業經營銀行保險本業收入範圍認定辦法」。

03 法規增修&新頒解釋令 March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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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11條規定，我國金融

業之營業稅稅率區分為4種，銀行、保險之專屬本業銷

售額及非專屬本業之銷售額適用之稅率為5％、其他專

屬本業之銷售額（不含銀行業、保險業經營銀行、保險

本業收入）適用之稅率為2％、「再保費收入」適用1％

之稅率，而界定「銀行、保險之專屬本業」及及「非專

屬本業」之主要準據為《銀行業保險業經營銀行保險本

業收入範圍認定辦法》，本次修正增訂短期票券收入及

定期存單產生之收入為其他專屬本業，可適用2%之營

業稅稅率。

有關投資短期票券收入部分可追溯自111年1月1日施

行，而於施行日尚未核課或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依據

稅捐稽徵法第1條之1規定，仍可適用較有利之2％營業

稅率，如有溢繳者可申請退稅。至於買賣或持有中央銀

行發行定期存單產生之收入，係參照財政部108年12月

9日台財稅字第10804586520號令增訂，故尚無過渡期

間適用問題。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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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公司與國營事業合建分
屋，附買回取得之房地出售
時，視為首次移轉課稅

國營事業配合政府活化運用土地政策，提供其所有之

土地與建設公司簽訂合建分屋附買回契約，約定於興

建完成就分得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以下簡稱房地）辦

竣所有權登記後，再由建設公司買回國營事業分得之

房地，其約定價款含附買回房地價款，該契約係以建

設公司取得全部土地以興建房屋銷售為目的，嗣建設

公司於105年1月1日以後自國營事業買回之房地，且

於110年7月1日以後交易者，得比照所得稅法第24條

之5第4項規定課稅。

05 法規增修&新頒解釋令

財政部111年2月23日台財稅字第11004645530號令

房地合一2.0稅制，營利事業交易房屋及土地交易所得

按持有期間適用差別稅率，並採「分開計稅、合併報

繳」，而營利事業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次移轉之房屋及

其坐落基地之交易，屬供給不動產市場之生產性營業活

動，因此所得稅法第24條之5第4項規定，其申報方式仍

維持併入為營利事業所得額計算課稅。由於目前國營事

業屢為配合土地活化、區域發展、市地重劃等政策釋出

土地，通常與建商採合建分屋方式，並附「買回條

款」，此交易模式仍屬建設公司之生產營業活動，因此

財政部以本令核示，此種建商合建分屋買回後再出售交

易，仍視為首次移轉，適用所得稅法第24條之5第4項規

定，即可併入營利事業所得額中以20%之稅率課稅。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March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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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7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受贈人為納

稅義務人課徵贈與稅案件，與原對贈與人核課之贈與稅

屬不同核課稅捐處分，贈與人及受贈人應納贈與稅之徵

收期間，應依稅捐稽徵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自個別繳

納通知文書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

以受贈人為納稅義務人課徵贈
與稅之徵收期間起算日規定

06 法規增修&新頒解釋令

贈與稅原則以贈與人為納稅義務人，惟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7條但書訂有贈與人逾期未繳而國內無財產可供執行

之情形時，得以受贈人為納稅義務人，故以受贈人為納

稅義務人與原對贈與人核課之贈與稅分屬二個不同之稅

捐處分，爰以本令釋明徵收期間應依個別繳納通知書所

載之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財政部111年1月27日台財稅字第11000635560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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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為鼓勵企業以年度盈餘進行實

質投資，提升國內產業經濟動能，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

因經營本業或附屬業務所需，以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之

次年起3年內進行實質投資金額達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第23條之3規定，得列為當年

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

該局進一步說明，上開實質投資範圍以興建或購置供自

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為限，是

以，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如向他人承租房屋而增建租賃

改良物，雖租賃改良物為建物之一部分，但因該建物非

由其興建或購置，故租賃改良物之資本支出無法列為未

分配盈餘實質投資減除項目。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107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案，列

報軟硬體設備實質投資支出2,600萬元為未分配盈餘減

除項目，惟經該局查核其中1,500萬元為百貨公司櫃位

或向他人承租店面門市之裝潢工程支出，因該櫃位或門

市裝潢工程為租賃改良物，故核定調減1,500萬元及補

徵稅額75萬元（1,500萬元 × 5%）。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申報未分
配盈餘實質投資項目不包含租
賃改良物

08 財政稅務要聞

為促進營利事業以盈餘進行實質投資，提升生產技

術、產品或勞務品質，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自辦理107

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起，因經營

本業或附屬業務所需，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

起3年內，該盈餘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

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達100萬元可列為未分配盈餘

之減除項目。而向他人承租房屋，所增建租賃改良

物，因承租人無該建物之所有權，故目前稽徵實務認

為非屬興建或購置「建築物」之範疇，而無法適用未

分配盈餘實質投資之租稅優惠；惟實務上該租賃改良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財政部台北國稅局111年2月25日

物如具有獨立使用之效能，如電梯、貨架等，應有解

釋為「設備」之空間，故營利事業於申報時可自行區

分其類別，以正確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23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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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為鼓勵機關（構）、事業單

位、學校、法人、團體（統稱雇主）積極參與防疫，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下稱紓困

特別條例）第4條規定，雇主給付員工防疫隔離假、防

疫照顧假或疫苗接種假期間之薪資，得以給付薪資金額

減除政府補助款後金額之200%（下稱薪資加倍減除）

自當年度所得稅申報之所得額中減除；但已適用其他法

律規定之租稅優惠者，不適用之。

該局說明，雇主得適用薪資加倍減除之範圍，包含依

紓困特別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給付員工因集中

（居家）檢疫或隔離，或為照顧生活不能自理之受隔

離或檢疫家屬而請「防疫隔離假」期間之薪資 ;或雇

主給付員工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稱指揮中

心）指揮官所為應變處置指示而得請「防疫照顧假」

或「疫苗接種假」期間之薪資。前述所稱「防疫照顧

假」，係指員工於家屬因疫情停課、托嬰中心、居家

托育服務及早期療育機構停止收托、社區式長照機構

及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暫停服務、庇護性就業之身心

障礙者因疫情影響致無法工作等期間，有親自照顧需

求而得申請之假別；至「疫苗接種假」，係指自110

年5月5日起，員工為接種疫苗或為避免接種發生不

良反應，自接種之日起至接種次日24時止而得申請

之假別。

該局指出，依紓困特別條例第4條授權訂定之「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員工防疫隔離假薪資費用加倍減除辦

法」規定，雇主適用上開假別給付之薪資加倍減除優

惠時，應特別注意須先扣除政府補助款，並以申報減

除當年度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2類、第10類或第

24條規定計算之所得額至零為限。茲舉例說明，甲君

係A公司所聘僱之月制型勞工，月薪總額為60,000元、

換算1日薪資為2,000元（60,000元 ÷ 30天），甲君於

110年6月1日至110年6月14日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

接受居家隔離，其隔離期間遇例假日及休假日（6/5～

6/6、6/12～6/14）共5日，甲君請防疫隔離假之日數

為9日，A公司得依實際負擔之薪資計算適用薪資加倍

減除之金額如下表：

支付員工防疫隔離假、防疫照
顧假或疫苗接種假之薪資得加
倍減除

09 財政稅務要聞

財政部台北國稅局111年2月17日

案情舉例說明
甲君日薪2,000元（A公司未請領相關政府補助款）

甲君請防疫隔離假9日

實際給付薪資方式
例1 例2 例3

給付9日全薪防疫隔離假 給付9日半薪防疫隔離假 給付3日全薪防疫隔離假

實際給付薪資金額 2,000元 × 9日 = 18,000元 1,000元 × 9日 = 9,000元 2,000元 × 3日 = 6,000元

尚未減除「適用薪資加倍減除金額」

前之所得額
16,000元 16,000元 16,000元

適用薪資加倍減除金額 16,000元（註） 9,000元 6,000元

減除「適用薪資加倍減除金額」

後之所得額
0元 7,000元 10,000元

註：以減除當年度依所得稅法第24條規定計算之所得額至零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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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4

條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員工防疫隔離假薪資費用加

倍減除辦法》規定，雇主給付員工防疫隔離假及依指揮

中心所為應變處置指示而得請假之防疫照顧假及疫苗接

種假期間之薪資，得以給付薪資金額減除政府補助款後

金額之200%（下稱薪資加倍減除）自當年度所得稅申

報之所得額中減除，加倍減除之薪資以經常性薪資為

限，且以稅捐稽徵機關核定數為準，並應減除政府補助

款，而所得額以減至零為限。

欲申請適用本項租稅獎勵者，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

算申報時，應依規定格式填報申報書及租稅減免附冊

（第A31頁，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員工防疫隔離假薪資

費用加倍減除申報明細表）並應檢附員工請假證明、各

級衛生主管機關開立之受隔離檢疫證明、符合防疫照顧

假及疫苗接種假證明、薪資金額證明及薪資計算明細表

等文件，以供稅局查核。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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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依所得稅法第4條之4規定，

營利事業交易其在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之土地，其交

易所得應課徵所得稅，計算課稅所得額時不得自全年所

得額中減除。

該局指出，營利事業如於同一年度出售多筆土地，應注

意各土地係於104年12月31日以前或105年1月1日以後

取得，分別適用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6款免納所得

稅或第4條之4房地合一稅制課徵所得稅，其屬前者免

納所得稅者，方可將出售土地利益列報於營利事業所得

稅申報書第101欄「免徵所得稅之出售土地利益（損

失）」欄位，自當年度全年所得額中減除，以計算當年

度課稅所得額。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於108年度出售4筆土地產生利

得300萬元，列報於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

之「處分資產利益」項下，且未區分出售4筆土地之取

得日，全額列於申報書第101欄「免徵所得稅之出售土

地利益」，於計算課稅所得額時自全年所得額減除300

萬元，嗣經該局查得其中1筆土地取得日為108年，應

適用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該局除依法調整補稅外，並

按所得稅法第110條規定處罰。

同時出售多筆土地，應區分其
土地取得日以正確適用稅法規
定報繳稅

11 財政稅務要聞

營利事業110年度若有出售土地，於今年結算申報營利

事業所稅時應注意區分土地取得日期以正確適用稅制，

即採「合併計稅」（併入營利事業所得額）或「分開計

稅」。若土地係於104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者，適用舊

制免納所得稅，應填報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第101

欄「免徵所得稅之出售土地利益（損失）」欄位；若土

地屬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者，則應填報於申報書第13

4欄「110年7月1日以後交易符合110年4月28日修正公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財政部台北國稅局111年2月17日

布所得稅法第4條之4規定房屋、土地、房屋使用權、預

售屋及其坐落基地暨股份或出資額之所得（損失）」欄

位再自當年度全年所得額中減除，以正確計算當年度課

稅所得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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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罰處分核定前繳清本稅有機會
減輕裁罰

財政部台北國稅局111年2月22日

為使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案件裁罰處分能符合課稅公平及

責罰相當原則，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特訂一致性之裁罰準

據，受處分人如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繳清本稅者，將考

量其違章情節顯與完全不繳納稅款者有別，按原裁處罰

鍰倍數酌減20%，讓現行繳清本稅減輕裁罰制度，擴及

所有稅目。

該局強調，為保障納稅者權益，審理稅務違章案件

時，皆會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規定，審酌納稅

者違反稅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

違反稅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納稅者資力

後，視個案違章情節，妥適裁罰，實現平等原則並兼

顧具體個案正義。

該局舉例說明，黃君自108年度起連續2個年度分別將

現金1,800萬元贈與家族晚輩，唯獨未依規定申報109

年間之贈與稅，經該局查獲發函通知陳述意見，旋即從

家裡抽屜找出早已填妥之贈與稅申報書至國稅局，主張

其已高齡80歲，記憶力嚴重衰退，又剛好碰到過年期

間，一直以為已經完成申報，直到接獲通知才發現未申

報，實無逃漏稅意圖，希望能減輕處罰，並尋求納保官

協助。納保官瞭解案情後，發現黃君給付受贈人現金

後，因部分受贈人長年僑居國外，需要時間取得受贈人

簽章之贈與契約書，爰向該局申請延長申報期限，顯已

充分揭露贈與行為，並於調查過程中誠實說明，其過失

應受責難程度較輕微，又已繳清本稅，並未造成國庫損

失，實無故意逃漏稅之情形。經納保官建議後，該局將

原裁處罰鍰倍數酌減20%，又衡酌其違章情節較輕，再

予減輕處罰20%，本案計裁量減輕罰鍰56萬元！

財政部訂有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下稱

裁罰參考表），以利稽徵機關對違章案件之裁罰金額或

倍數有可資參考之客觀標準，依據裁罰參考表第4點規

定，違章情節較輕者，仍得減輕其罰至稅法規定之最高

限或最低限為止。因此國稅局於違章案件之裁罰時，除

依據裁罰參考表所訂倍數裁處外，仍可視個案情節，審

酌納稅者違反稅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

及因違反稅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微小等因素減輕其罰。

另依據裁罰參考表之規定，多數稅目之違章已明訂於

「裁罰處分核定前已補繳稅款」其裁處之倍數較低，雖

並不包含遺產及贈與稅案件，惟目前稽徵實務案件，考

量受處分人如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繳清本稅者，與完全

不繳納稅款者有別，通常仍可依前述法理按原裁處罰鍰

倍數予以酌減。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12 財政稅務要聞 March 2022



©  2022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March 2022

稅務行事曆



©  2022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March 2022

©  2022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2022年3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3月1日 3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營業稅

3月1日 3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3月1日 3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3月1日 3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3月1日 3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3月1日 3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3月1日 3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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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3月1日 3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3月1日 3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3月1日 3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3月1日 3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3月1日 3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3月1日 3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3月1日 3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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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4月1日 4月5日
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以第一季（1—3月）之進項

憑證於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
營業稅

4月1日 4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4月1日 4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4月1日 4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4月1日 4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4月1日 4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4月1日 4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

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4月1日 4月30日

汽機車使用牌照稅開徵繳納（自用全期及營業用上期）

（因應銀行業於111年5月2日調整勞動節補假，繳納期間末日
順延至111年5月3日）

使用牌照稅

4月28日 5月31日 提供綜合所得稅查調所得及扣除額資料。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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